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之股份认购协议 

 

之 

 

补充协议 

  



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 2016年 11月 1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署： 

 

甲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蔡咏 

 

乙方：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3室-247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向前 

 

鉴于： 

一、甲、乙双方于 2016 年 7 月 7 日签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华优势（天

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认购协议”）约定，乙方认购 500万股甲方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 

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甲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审核反馈意见，并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对乙方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有关事项做出如下约定，以兹共同遵

守。 

 

第一条 乙方的保证与承诺 

1.1 乙方承诺，乙方及乙方合伙人资产状况良好，其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

以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乙方各合伙

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有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接受甲方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况。 

1.2 乙方承诺，乙方及乙方合伙人与甲方、甲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甲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及其他

利益安排。 

1.3 乙方承诺，乙方及乙方合伙人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前，足额筹集完毕《股



份认购协议》第二条确定的认购款总金额。如乙方及乙方合伙人无法在上述

规定期限内筹集完毕导致未能按时向甲方缴付股份认购款，则按照《股份认

购协议》第九条的约定办理。 

1.4 乙方承诺，在股票锁定期内，乙方不会协助合伙人转让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其

所持乙方的份额及其权益，亦不会允许合伙人从乙方退伙。 

 

第二条 本协议的性质 

2.1 本协议构成《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且与之构成完整不可分割整体，与《股

份认购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2 本协议未尽事宜，适用《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予以解释执行。 

 

第三条 其他事项 

3.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甲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3.2 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各份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页） 

 

 

甲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16年 11月 14日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页） 

 

 

乙方：嘉华优势（天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2016年 11月 14日 




